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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
公共設施(軌道及機場類)維護管理機制 

盤點與檢討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 年 4月 2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30分 

地點：工程會 10樓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      紀錄：簡劭純 

出席及列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表  

壹、會議緣由： 

一、依據行政院李秘書長孟諺與吳政務委員澤成於108年10月7

日共同主持「橋梁檢測情形及提升安全策進作為研商會

議」，會議結論略以：「有關橋梁以外公共設施之檢測及維

修制度，亦請工程會通盤清查，要求各機關本權責辦理」。 

二、目前交通部已就各機關對於橋梁之維護管理，進行全國性的

盤點檢討。對於橋梁以外公共設施之檢測及維修制度，為瞭

解各機關維護管理作業之辦理情形，本會依公共設施之屬性

分門別類，洽請各機關分類盤點檢討，並分批召開會議。本

次會議針對軌道及機場類維護管理機制進行盤點與檢討。 

貳、會議結論： 

一、感謝各機關提供各自管轄軌道及機場之維護管理機制資

料，有鑑於營運階段之設施維護管理占生命週期時間最長，

為確保各類公共設施使用期間之安全及永續性，各機關辦理

所屬類別之維護管理作業，應依循相關法規，建立所屬維護

管理手冊及標準作業程序(SOP)，作為後續維護執行之依據。 



 

第 2 頁，共 4 頁 

二、各機關辦理維護管理應導入三層次管理機制，即主辦機關負

責管理養護、上級機關負責督導、主管機關負責監督，各司

權責，藉以徹底落實維護管理制度，工程會再就各機關維護

管理情形適時進行抽查。 

三、維護管理關鍵項目及頻率(日、週、月、季、年等)，各機關

應依設施屬性、區域及規模等面向訂定，建議各機關可參考

相同屬性機關之模式，以檢視自有模式是否須再行強化，藉

以達到相互精進之效果，如臺北捷運及臺灣高鐵均建立完整

維護管理制度，可供其他單位借鏡。 

四、請各機關就所屬類別之維護管理制度建立完整管理系統，將

維護管理資訊建檔保存，並依循施政透明及資訊公開透明化

之原則，於一個月內完成研議將所轄管之設施維護管理情

形，公布於官方網站適時向民眾說明，有利於推行相關政策

及宣導並受全民之監督，後續請工程會追蹤辦理情形。 

五、為落實永續經營之政策，同時參照全生命週期概念，請各機

關擬定興建公共建設計畫時，應考慮其興建必要性及需要

性，並妥善規劃維護管理措施及財源，以利未來營運。  

參、發言紀要(除簡報內容外之發言) 

一、交通部： 

交通部訂定「鐵路法」，針對國營鐵路與地方營、民營及

專用鐵路進行管理及監督，並依該法第45、56-1、56-2及

56-3條分別訂定「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

法」、「鐵路修建養護規則」、「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」、

「鐵路行車規則」，規範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之土木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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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車站等硬體設備之修建、養護，鐵路文化資產之維護，

以及鐵路機車與車輛之檢修等事項。 

二、內政部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轄之烏來台車，前經行政院於108年6

月10日函復同意該會辦理烏來台車既有建築物申請特種建

築物許可，並請該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依「內政部審議

行政院交議特種建築物申請案處理原則」規定辦理。 

三、行政院人事總處： 

有關各單位提出人力不足之問題，請各機關現有人力額度

下，以總量調配的方式整體考量，適時調配人力運用，必

要時可辦理委外，倘確實有人力不足之需求，請循相關程

序辦理。 

四、行政院主計總處(書面意見)： 

(一)有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提維護管理執行遭遇之困

難為機場場面、電力系統及污排水系統巡檢及維護等

經費，常受總額匡列因素限制，致維護人員薪資可調

整幅度，較物價上漲幅度小一節，據洽該局表示，係

其所屬航空站預算籌編未能依需求提列，爰請該局核

實檢討所需經費，以符合實際業務需求。 

(二)有關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所提機場舊有道面

超齡使用、同步推動多項工程造成排擠、跑滑道維護

時間不足等執行遭遇之困難一節，事涉工程施工排程

等事宜，宜請交通部督導該公司本權責妥為檢討因

應，如有經費需求，請循預算程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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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至地方政府辦理軌道維護管理部分，請地方政府本主

管權責檢討及因應。 

五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： 

(一)部分機關軌道設施提出使用設備或材料受限於國外

或武漢肺炎疫情影響，無法順利採購，請交通部積極

扶植國內產業，以增加提供國內需求之用量。 

(二)桃 園 國 際 機 場 第 三 航 廈 已 導 入 BIM(Building 

Information Modeling)技術，後續即可應用於維護

管理，建議第一及第二航廈亦可比照辦理，以健全機

場之維護管理制度。 

(三)各機關提報計畫時須預為考量後續維護管理制度，以

利後續實際執行。個案工程設計施工應於完工後，提

出完整的管理維護手冊，以利使用管理單位遵循。 

(四)有關軌道設施之零件倘已屆年限，應依規定進行汰

換，避免後續有零件毀損導致意外之發生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無。  

伍、散會(下午4時50分) 

(以下空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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